(((北歐簽證所需資料(((
簽証所需資料： 

1.護照正本(效期需9個月以上,本人親自簽名,不得塗改,1頁以上之空白頁數)。

半年內新辦者需附舊照或五年入出境證明。

2.身份証正反清楚影本一份(沒有身份證的小孩請準備三個月內戶籍騰本)

(配偶不同行, 需附上對方的身分證影本)。

3.彩色照片2張。(一定要彩色白底三個月內近照才可)

*照片需為三個月內之2吋光面、脫帽、五官清晰(瀏海不得過長、不可著黑色高領)、正面半身之彩色證件照，背景須為白色，不接受戴墨鏡照片、合成照片或快照。

4.公司名片正本
(名片or英文在職証明or識別証影印本(未婚無業or待業中or退休者請附英文存款証明15萬元以上)(學生請附學生証並註明科系別, 入學及畢業日)
5.未滿18歲,父母未同行之申請者，請檢附未同行之父或母的身分證及護照影    本，另須簽署“未同行父母同意書”(有固定格式)

6.丹麥簽證之申請表格必須由申請者本人簽名(並簽與護照相同)

7.若申請者在台灣居住未滿六個月，需本人親自辦理。並不保證一定可以取得簽證。

8.以上資料為團體辦理簽證所需之資料，若無法與團體一同辦理簽證時，需要加收財力證明（英文當月存款證明）

9.以上文件經審核後，必要時簽證組得以要求額外資料

聲明書

根據歐洲法律規定，外國人在申請簽證的過程中，申請者本人必須親自於簽證申請表格上簽名(同護照上之簽名)，並依照其所了解的事實，誠實提供簽證申請所需之相關資訊 

若有為了取得簽證許可而提供任何虛假、不實資訊說明等情事發生，將可能導致申請被拒；若申請者已經得到簽證，申請者依然可能因此被驅逐離境

以下申請者的簽名表示，申請者已了解在申請簽證的過程中，若提供任何虛假及不實之資料所將衍生之法律問題。　　　　　

　申請人簽名：   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期：
旅客基本資料

團號：

	旅客姓名：
	行動電話：

	住家地址：
	住家電話：

	職業類別：□在職者(請填備註１) □學生(請填備註１) □已退休 □家庭主婦 □無

婚姻狀況：□未婚 □已婚(請填備註２) □離婚 □喪偶※未婚者職業不可填家庭主婦

特殊餐食：□素食 □不吃牛肉 □機上水果餐(有些航空公司不提供機上水果餐)
          □其他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．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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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論是否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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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配偶姓名:
	出生日期:
	目前居住國 (往生請填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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